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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老年人披上法治“盔甲”
以案释法保护老?人权益

敬老、 爱老、 助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当前， 我国已经进入老龄化社会， 妥善化解涉老矛盾纠纷， 不仅关系到千万小家的幸福安康， 更对

国家发展大局意义深远。 将 《老?人权益保障法》 等相关法律法规对老?群体的保护与关爱落到实处， 始终是人民法院涉老审判工作的出发点和落

脚点。

“莫道桑榆晚， 为霞尚满天。” 老?是人生的重要一程， 是可有所为、 可有所乐的重要人生阶段， 让老?人拥有一个幸福美满的晚?不仅是家

事， 更是国事。 本期 “专家坐堂” 通过老?人权益司法保护典型案例， 以案释法， 发挥司法裁判的示范与引领功能， 为老?人能老有所养、 老有所

依、 老有所乐、 老有所安营造良好的法治环境、 提供充分的司法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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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一

八旬老人想进养老院

子女不得附加赡养条件

黎某 （84 岁） 有一子两女。 2017 年 11

月， 黎某与儿子在当地人民调解委员会的调

解下达成赡养协议， 约定由儿子提供一套

60 平方米的住房供黎某居住， 水、 电、 物

业等费用由黎某负担， 儿子每月支付赡养费

400 元， 如黎某生病， 小病费用自行负担，

住院产生的费用由儿子负担， 黎某百年后住

房应归还儿子。 后因黎某高龄体弱多病， 生

活逐渐不能自理， 无法独自生活， 由长女照

顾。 黎某不想连累子女， 也不愿被子女轮流

赡养， 希望进养老机构颐养天年， 由各子女

分担相关费用。 因子女意见不一， 黎某遂向

法院起诉要求三子女平均分担其到养老机构

的生活费、 护理费每月 2400元。

法院经审理认为， 在各子女就赡养方式

不能达成一致且轮流赡养明显违背原告黎某

意愿的情况下， 对原告黎某选择在养老机构

安度晚年应予以尊重。 鉴于三子女对于黎某

主张的当地养老机构的收费标准均无异议，

法院对原告的诉讼请求依法予以支持。 三子

女经济条件不尽相同， 各自亦有苦衷， 兄妹

之间本应团结和睦， 互相协商， 各尽其力，

有所区分地承担赡养义务。 但法定的赡养义

务不能免除， 更不应附加条件， 在法院多次

调解各方仍无法达成一致意见的情况下， 三

被告依法应平均分担。 法院遂判决黎某的三

子女自 2019 年 6 月开始每月月底前各支付

原告黎某赡养费 800元 （如黎某另产生医疗

费用， 对其不能自行负担的部分， 由三子女

平均分担）。

【法官说法】

赡养扶助父母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也是成年子女应尽的法律义务。 《中华人民

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 （2018 年修正）

第 13 条规定， 老年人养老以居家为基础 ，

家庭成员应当尊重、 关心和照料老年人。 该

法第 15 条规定， 赡养人应当使患病的老年

人及时得到治疗和护理； 对经济困难的老年

人， 应当提供医疗费用。 对生活不能自理的

老年人， 赡养人应当承担照料责任； 不能亲

自照料的， 可以按照老年人的意愿委托他人

或者养老机构等照料。

在选择赡养方式的时候， 应充分考虑老

人的实际情况、 切实需求和真实意愿。 赡养

费用应当结合当地经济水平、 被赡养人的实

际需求、 赡养人的经济能力等因素综合确

定。 本案中， 原告黎某已年至耄耋， 本应居

家颐养天年， 享儿孙绕膝之乐。 但在子女意

见不能达成一致且轮流赡养明显违背被赡养

人黎某意愿的情况下， 对其在养老机构安度

晚年的选择应予以尊重。

案例二

儿子不履行赡养义务

父母可撤销房产赠予

李某 （男）、 周某 （女） 年近七旬， 育

有一子一女。 2012 年 7 月， 李某、 周某的

房屋拆迁获得拆迁补偿款合计 100 余万元，

可获得三套拆迁安置房。 李某、 周某用拆迁

款预付了三套房屋的购房款， 在交款确认单

中选择将其中两套较大房屋将来登记在儿

子、 儿媳名下， 另一套较小房屋登记在自己

名下。 三套房屋尚未办理产权证。 儿子李某

某与儿媳陈某承诺对李某、 周某的生老病死

尽责。 后李某、 周某生病， 李某某和陈某不

履行赡养义务， 不愿意给付医疗费。 老两口

与儿子、 儿媳多次沟通未果， 经过长达一年

的考虑， 将李某某和陈某诉至法院， 要求撤

销对儿子、 儿媳两套拆迁安置房的赠与。

法院经审理认为， 赠与人在赠与财产的

权利转移之前可以撤销赠与。 本案赠与的房

屋系李某、周某的房屋被拆迁选购的安置房，

房款收据上虽写李某某和陈某姓名， 但并未

办理房屋产权登记手续。现李某、周某要求撤

销赠与，系行使自己的民事权利，且不违反法

律、法规的相关规定。 遂判决撤销李某、周某

对李某某、陈某两套拆迁安置房的赠与。

【法官说法】

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有关规

定， 赠与可以附义务。 赠与附义务的， 受赠

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义务。同时，《合同法》也

赋予了赠与人的法定撤销权。 受赠人有下列

情形之一的，赠与人可以撤销赠与：（1）严重

侵害赠与人或者赠与人的近亲属；（2）对赠与

人有扶养义务而不履行；（3）不履行赠与合同

约定的义务。赠与人的撤销权，自知道或者应

当知道撤销原因之日起一年内行使。

本案中， 两位老人将拆迁安置的两套大

房子赠与儿子、 儿媳， 本想 “养儿防老”，

然而儿子却将老人的付出看成理所当然， 不

尽赡养义务， 公然违背承诺对生病的老人置

之不理， 迫使老人无奈之下对簿公堂， 起诉

撤销赠与。 虽然起诉时已超过 1 年期限， 但

根据 《合同法》 第 186 条第一款规定， 赠与

人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也可以撤销赠

与。 本案老人赠与儿子、 儿媳拆迁安置房是

不动产， 在办理不动产权属登记手续之前仍

可以依法撤销赠与。

案例三

与养子产生矛盾

老父解除收养关系

王某 （男） 与张某 （女） 婚后一直未生

育， 于 1975 年收养了小王， 视如己出， 将

其抚养成人。 1990 年， 小王成家立业， 小

两口踏实肯干， 日子过得安稳， 对养父母也算

孝敬， 关系一直不错。 2002 年张某去世， 王

某一人生活。 2005 年王某的房子漏雨， 向小

王要 1000 元修屋， 小王手头紧不愿给。 虽然

最后小王也给父亲修好了房子， 但因为这件

事， 父子俩心存芥蒂， 当街发生争吵。 其后，

两人矛盾越积越深， 逐渐断了来往。 2017 年

12 月， 王某诉至法院， 要求解除收养关系，

小王补偿王某收养期间支出的生活费和教育费

6万元， 以后每月支付生活费 500元。

法院经审理认为， 双方之间的隔阂已经持

续较长时间， 小王对王某缺乏必要的尊重和照

顾， 导致王某对其失去信任， 双方关系确已恶

化，无法共同生活，收养关系名存实亡。 现王某

坚决要求解除收养关系，应予支持。 本案中，王

某并未提供证据证明小王有虐待、遗弃的行为，

故对王某要求小王补偿收养期间支出的生活费

和教育费的主张不予支持， 但小王仍应履行必

要的赡养义务。 遂判决解除王某与小王的收养

关系， 小王每月支付王某生活费 400元。

【法官说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收养法》 （1998 年修

正） 第 27 条规定： “养父母与成年养子女关

系恶化、 无法共同生活的， 可以协议解除收养

关系。 不能达成协议的， 可以向人民法院起

诉。” 该法第 30 条规定： “收养关系解除后，

经养父母抚养的成年养子女， 对缺乏劳动能力

又缺乏生活来源的养父母， 应当给付生活费。

因养子女成年后虐待、 遗弃养父母而解除收养

关系的， 养父母可以要求养子女补偿收养期间

支出的生活费和教育费。” 收养关系是一种拟

制血亲关系。 养父母与养子女虽无血缘关系，

但在养子女的成长过程中， 养父母同样付出了

大量的时间、 精力、 金钱， 还有关爱。

法律上的收养关系可以划上句号， 但多年

来的亲情与恩情是无法割断的， 即便解除收养

关系， 养子女仍应抱有感恩之心， 对含辛茹苦

将其抚养长大的养父母尽到赡养之责。

案例四

销售保健品是幌子

专业化诈骗老人钱财

黄某组织多人， 先以赠送鸡蛋、 枇杷膏等

小礼品吸引老年人注意， 然后以百元现金尾号

抽奖、 为携带一定金额现金的老年人发放鼓励

奖等方式， 吸引老年人携带大量现金参加其举

办的“展销会” “答谢会”。 后黄某以老板、

演员、 星光大道评委等身份出场， 夸大所销售

保健品功效， 允诺购买多盒保健品赠送黄金项

链再全额返现， 使参会老年人产生可全额返现

并获赠礼品的错误认识。 在高价销售保健品得

款后， 黄某等人迅速从现场撤离。 通过上述方

式， 黄某等人先后骗得 192 名老年人 130 余万

元。

法院认为， 被告人黄某以非法占有为目

的， 与他人共同成立犯罪集团， 多次骗取老年

人财物， 数额特别巨大， 其行为已构成诈骗

罪。 法院根据黄某的犯罪事实、 性质、 情节，

于 2020年 5月 12日以诈骗罪判处其有期徒刑

十一年六个月， 并处罚金， 退缴在案的违法所

得发还被害人。

【法官说法】

本案系以销售保健品为幌子， 专业化、 集

团化诈骗老年人钱财的典型案件。 当前经济社

会飞速发展， 各类新事物层出不穷， 但老年人

信息获取渠道单一， 对信息的分辨能力不足，

往往难以识破各类新式骗局。 一些犯罪分子抓

住老人这一弱点， 专门针对老人实施诈骗犯

罪。 本案中， 被告人黄某将犯罪行为设置为准

备造势和具体实施两个阶段， 逐步引诱老年人

步入其精心设计的骗局， 最终受到了法律的严

惩。 在司法机关严厉打击诈骗犯罪、 维护老年

人合法权益的同时， 老年人也需注意加强自身

的信息识别能力， 遇到与处分财物有关事项

时， 多与子女、 有专业知识的亲友或有关部门

交流， 避免误入骗子圈套。

案例五

殴打母亲致轻伤

法院严惩不贷

2020 年 2 月 9 日晚上， 周某甲在家里因

孩子学习问题和其母亲胡某某发生纠纷， 后采

用拳打脚踢的方式殴打胡某某， 致其受伤。 经

法医鉴定， 被害人胡某某胸部损伤属人体轻伤

一级。 归案后， 周某甲如实供述了自己的犯罪

事实。

经承办法官批评、 劝说， 周某甲认识到了

自己的错误， 向母亲忏悔， 并保证以后不再对

母亲胡某某实施任何形式的暴力。 法院于

2020 年 8 月 3 日以故意伤害罪判处周某甲有

期徒刑一年六个月。

【法官说法】

反家庭暴力是国家、 社会和每个家庭的共

同责任， 国家禁止任何形式的家庭暴力。 《中

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 （2018 年

修正） 第 25 条规定， 禁止对老年人实施家庭

暴力。 《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 明确

规定老年人遭受家庭暴力的， 应当给予特殊保

护。 但老年人面对来自子女的家庭暴力往往没

有引起足够的重视， 甚至老年人自己也会顾念

骨肉之情， 选择 “打碎牙齿往肚里吞”。 通过

本案， 再次引发人们对于家庭暴力这一社会问

题的重视， 老年人对子女的付出被子女无视和

挥霍， 甚至连人身安全都被子女随意侵犯， 这

样的事情实在令人痛心和愤怒。 尊老敬老、 孝

顺父母， 这一传统美德需要一再弘扬、 不断倡

导， 希望这样的悲剧不再发生， 希望天下老人

都能被善待。

（综合江苏法院网、 澎湃新闻等）


